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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铜陵市退捕转产渔民社会保险 
补贴办法》的通知 

农农〔2020〕12 号 

 

县区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铜陵市退捕转产渔民社会保险补贴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铜陵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  铜陵市财政局   

 

 

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0 年 6 月 8 日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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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退捕转产渔民社会保险补贴办法 

 

根据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

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农渔〔2019〕96 号）和《铜陵市农业农

村局铜陵市财政局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铜陵

市长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农农

〔2019〕9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补贴范围和对象 

凡经认定的年满 16 周岁及以上的退捕转产渔民。 

二、参保补贴及办法 

1、对符合享受参保补贴的退捕转产渔民，给予每人每年3000

元的参保补贴，每户最多 2 人，享受补贴时间不超过 15 年。 

2、对年满 16 周岁至 59 周岁的退捕转产渔民，应按规定参

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由所在县区

政府给予参保补贴。符合领取待遇条件的，按有关规定享受养老

保险待遇。 

3、对达到 60 周岁的，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的年限不足 15 年，

不足年限的参保补贴，可一次性补缴，并按规定享受相应养老保

险待遇。对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，缴费年限不足 15 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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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余的参保补贴可一次性按生活补贴发放。对已年满 60 周岁及

以上的参保人员，在已享受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外，按 10 年发

放生活补贴，每人每年发放 4500 元（即 3000 元/年×15 年÷10 年

=4500 元）。未领取完生活补贴的退捕转产渔民死亡的，可由其

合法继承人一次性领取剩余生活补贴。 

4、享受参保补贴的退捕转产渔民应按照先缴后补原则，由

退捕转产渔民个人到所在县区人社部门办理参保缴费手续，于次

年凭缴费证明到所在乡镇政府申请参保补贴，所在乡镇政府初

审，报县区农业部门审核后，由县区财政部门统一通过社保卡发

放到户；享受生活补贴的退捕转产渔民由所属村或社区登记，所

在乡镇政府初审，报县区农业部门审核后，由县区财政部门统一

通过社保卡发放到户。 

三、其他 

1、符合条件的退捕转产渔民，在认定低保时，其城乡居民

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暂不计入家庭收入。 

2、退捕转产渔民社保补贴资金，在扣除中央财政转移支付

的生态保护补助资金、国家渔业油价补贴资金、省配套资金后，

市级与枞阳县（含划转郊区的周潭镇、陈瑶湖镇、老洲镇）财政

按 6:4 比例分担、与其他区财政按 5:5 比例分担。 

3、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等部门负责解

释。 


